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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出養服務宣導 Q&A 

Q1 什麼是「收養」？它與「寄養」、「認養」、「認領」有何不

同？  

A:收養又稱領養，是非具直系親子血緣的雙方透過法律認可

建立形同血緣的親子關係，替兒童尋找一個永久家庭；此

外繼親家庭亦需透過法定收養程序方能取得法定之監護權

與親權，具備名符其實的親子關係。 

寄養是當原生家庭發生重大變故、或生父母因嚴重疏

忽或虐待等因素不適宜教養子女，短期內無法照顧孩子的

狀況下，藉由社工專業提供孩子一個短期的替代性家庭照

顧服務，將孩子安置在其他較適合的家庭中，待原生家庭

解決問題後，孩子就能重回自己的家。 

認養是一種定期的金錢贊助方式，通常透過具公信力

的社會福利機構捐款，協助貧苦無助的孩子得以維持溫飽

或求學等，認養人可以藉著寫信或探訪與孩子建立關係，

但不直接撫養亦無須法律認可。 

認領是指生父母無婚姻關係，為確認所生子女與生父

之親子關係的手續。 

 

Q2：這次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法，對收養制度有哪些重大改

變？ 

A: 首先，自 101 年 5 月 30 日起，除了一定親屬之間收養或

是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外，收養兒童及少年都必須透

過經政府許可的兒少安置機構或財團法人代為辦理。 

另外，為保障兒童少年最佳利益，參考海牙國際公約

的精神，亦規定兒童及少年有出養必要時，應以國內收養

人優先收養為原則。 

這次修法也要求法院認可收養前，可以請收養人接受

親職準備教育課程、精神鑑定及藥酒癮檢測，以保障被收

養兒童的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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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收養新制對民眾最大影響是什麼，我可以與出養人私下

約定好再辦理收養手續嗎？ 

A：以往收養人可私下與出養人約定好後至法院聲請認可，

經法院裁定後，收養契約即可成立。 

但新制度施行後，除了旁系血親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

親五親等以內，且輩分相當者，或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

女(亦即繼親收養)外，出養人及收養人均應委託經許可的

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辦理收出養，無法再以私下約定方式進

行，以保障收出養人及被收養兒童的權益。 

 


